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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因此國防部宣稱過去馬總統四年任內 183 億美元的績效，自然應該詳細區分為「前朝規劃

任內執行」、「任內規劃任內執行」與「任內規劃未來將執行」三部分，否則被批評是「

阿諛奉承，矯情灌水」並不為過。中國解放軍南海艦所屬潛艦支隊已採取類似美國實兵演

訓方式，將所屬潛艦分「紅」、「藍」兩方互為對手，實施隨機實彈攻防演練，其進步之

快令人驚訝。而台灣漢光訓練，已能感受高下立判情況，國防持續遭弱化之說，豈能不是

事實。 

（三十七）本院廖委員正井，針對近年來，行政機關因組織精簡，將許

多業務委外，以政府採購法將勞動力以招標方式委託人力派

遣業承包，人力派遣業多數係於得標後才招募機關所需人力

提供機關，甚至須經機關審查面試後始可雇用後派遣予機關

，勞動契約期限即以其與機關所簽訂之承包契約期相同期間

簽訂定期契約，將實際上由行政機關為雇主，在機關打卡上

下班之勞動者，包裝為派遣業者之勞動契約，導致許多派遣

員工長年在同機關執行相同業務，卻每年依得標之派遣廠商

異動而轉換雇用，無法享有依年資累積增加薪資之福祉，嚴

重損害勞動者雇用權益。而派遣業者，名義上為派遣，實質

上非派任其員工送機關服務，而是為行政機關原有的勞動者

代為簽訂勞動契約，而獲有管理費等利益，基於勞動基準法

第 6 條明定：「任何人不得介入他人之勞動契約，抽取不法

利益。」各機關以業務委外方式包裝組織員額精簡，規避勞

基法及招標時無須審核其派遣業者可「派遣」具有履約人力

即可得標，形成政府公然違法情事，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。 
 

說明：如案由。 

（三十八）本院廖委員正井，針對近年來，行政機關因組織精簡，將許

多業務委外，以政府採購法將勞動力以招標方式委託人力派

遣業承包，查部分勞動合作社以「人力派遣業」參與投標決

標。依合作社法第 3 條之 1 明定：「信用合作社、保險合作

社，分別依信用合作社法、保險法之規定；其未規定者，依

本法之規定。（第 1 項）前項以外之合作社，除政府或公益

團體委託代辦之業務外，應受左列限制：五、勞動合作社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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…不得僱用非社員勞力。（第二項）」惟勞動合作社係於得

標後再招攬可派遣之勞工、或就原任機關之前派遣員工，要

求加入合作社為社員，再派遣至機關服務。多數勞動者因勞

動合作社具地域性，必須遷戶籍及加入社員有所不便，均無

意加入，致勞動合作社依上開法條第 2 項除外規定與勞動者

簽訂勞動契約，導致雇用「非社員勞力」者眾，且勞動合作

社可承攬之業務無所不能，與成立勞動合作社之意旨有悖，

地域性之勞動合作社跨區承攬亦有是否適法疑慮，特向行政

院提出質詢。 
 

說明：如案由。 

（三十九）本院羅委員淑蕾，鑑於中國大陸對於台灣人才的挖角態勢，

其積極度有增無減，現階段台灣白領階級薪水已落後於中國

大陸，除了金融業薪水普遍高出台灣近五成左右，其觸手更

伸向了台灣的服務業人才，著實令人憂心。長遠來看兩岸的

人才流動，台灣反成為了中國大陸的人才練兵場，這不僅是

國人就業問題、兩岸人才的競爭問題，更應該視為是國家安

全層次的重要課題。爰此，針對此一重要課題，如何採取全

盤完整且有效的因應與作法，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。 
 

說明： 

一、就近 10 年來台灣人才移出移入的態勢來看，我國合法居留的外籍人士總數計為 49 萬人，

其中 40 萬人屬勞工階級，白領階級只有 2 萬人，但台灣移出的 3 萬人中，絕大多數卻都屬

白領階級，讓台灣幾乎變成高階人力流出國。 

二、據 1111 人力銀行調查，西進大陸求職的新鮮人超過 8 成希望薪水能高於留在台灣本地工作

的薪水，期望赴陸薪資約是留台薪資的 1.5 倍。以科技業為例，台灣薪資不調而中國大陸給

的薪資卻是節節高升，據估計約在 2015 年兩岸工資將會趨近於同一水準。此外，預計 2、3

年內，在以擴大內需中的吃喝玩樂方面的連鎖、通路和量販等市場效應下，台灣將會面臨

服務業人才挖角流失潮的挑戰。 

三、相較於新加坡，其大學畢業生的起薪至少為 5 萬元新台幣，近年來中國大陸的薪資水準也

不斷攀升，倘若台灣薪資水準沒有予以調整，在其他國家標準的競爭下，下個階段的台灣

經濟可能會同時遭受產業生存及人才外流的雙重危機。 


